
 

 

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申訴人：李智煜    男    民國56年01月07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G120793101 

服務學校及職稱：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代理教師 

聯絡處所：新竹市武陵路245巷17號 

原措施學校：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申訴人因涉校園性別事件(校安通報案號2630717案)，不服原措施學校變更懲處為「解

聘兩年不得擔任教師。」，爰向本會提起申訴乙案。本會評議決定如下： 

 

主文 

申訴無理由。 

 

事實 

    緣申訴人（李智煜 代理教師）為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以下簡稱「原措施學校」) 

代理教師。因涉校園性別事件，性騷擾事件屬實，於 113年 8月 13 日收到原措施學校竹竹

中學字第 1130004468號函，依高級中等以下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7條第 1項，

變更懲處為「解聘且二年不得聘任為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申訴人不服，爰於 113 年 9

月 24 日向教育部提起再申訴，因再申訴程序有誤，於 113 年 10月 4 日移轉本會受理。 

 

一、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 

（一） 申訴人於112年11月1日收受校園性別事件(校安通報案號2630717案)調查報告

書，建議申訴人應接受心理輔導及八小時性平課程。卻又於113年8月13日收

到竹竹中學字第1130004468號函，決議變更申訴人懲處為解聘兩年。申訴人

提出申復，申復無理由。 

（二） 113年8月13日懲處變更，明顯已不具時效不合程序，依據性平法36條，調查

報告完成後，應於二個月內，將處理結果通知相關人員，申復理由係依據本

性平法法則，有所根據不容刻意忽視。 



 

 

（三） 在性平法規範的時效外，不得再進行懲處變更。知法並遵守法律時效，應撤

銷113年8月13日懲處變更，避免剝奪工作的權益。 

（四） 關於申復決定書中申復決定理由第二項第2條，即使市府認為學校性平教育委

員會未審議，但學校在112年11月1日已發文出調查報告書，市府又說明113年

8月13日懲處變更係依據調查報告內容，所以市府在112年11月1日收到調查報

告書即可進行決議變更，於當時應做而未做，實屬超過性平法36條規範的法

律時效，應進行撤銷113年8月13日懲處變更。 

（五） 關於申復決定書中申復決定理由第二項第2條，如同性平法法條也提及市府決

議可視同學校性平教育委員會之決議，所以時效的延遲無法歸於學校，市府

在112年11月1日收到調查報告書當下，決議變更應做而未做，實屬超過性平

法36條規範的法律時效，應進行撤銷113年8月13日懲處變更。 

（六） 申訴人希望撤銷113年8月13日懲處變更，該案即已完結，自當結案。 

 

二、 原措施學校之說明略以： 

（一） 原措施學校於民國（以下同）112年6月18日14時30分知悉申訴人於學期中會碰

觸甲生、乙生、丙生、丁生、戊生、己生的手、頭、肩膀、後背及摟腰、從身

後環抱等疑似發生校園性騷擾事件，原措施學校獲悉後於112年6月19日09時56

分進行校安通報(事件序號：2630717)，甲生、乙生、丙生、丁生、戊生、己

生等家長於112年6月19日起陸續提出申請調查校園性騷擾事件，原措施學校性

別平等委員會隨即於112年6月19日下午16時召開性別平等會議並決議受理本

案，會議決定依性平法第30條規定受理本案並聘請外部委員組成調查小組調

查，內容略為：「知悉疑似18歲以下校園性騷擾事件。」。調查小組基於公平、

公正和直接調查原則，根據訪談內容撰寫調查報告，嗣於112年10月11日提交

調查報告給原措施學校進行審議。 

（二） 原措施學校於112年10月27日召開性平會審議上開調查報告，並決議命申訴

人，原措施學校提交相關資料與主管機關，然主管機關退回學校處理結果，係

因申訴人過往於他校有類似之情事，故責成原措施學校重新審議對申訴人之處



 

 

置，復於112年12月21日重新審議，並決議維持原決議。 

（三） 主管機關分別依據性平法第37條第2項及第3項：「學校主管機關認學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未依法召開會議、召開會議後應審議而未審議、調查有程序或實

體瑕疵，或調查處理結果有適法疑義時，於學校申復程序完成前發現，應敘明

理由，通知學校於申復程序中合併處理；未及於申復程序中合併處理，或屆申

復期限未提出申復，應敘明理由，限期交回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交回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後，學校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屆期未依法審議、審議結果仍有違法或不當之虞者，主管機關得敘明

理由逕行提交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其決議視同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之決議」，行使行政監督權重新決議解聘申訴人並不得聘任教師2年且此決

議係取代校原決議。 

（四） 申訴人係於113年8月19日提出申復，原措施學校依法組成申復小組，並認為申

訴人申復原因無理由。 

 

理由：   

一、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兼任、代課及

代理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予終止聘約，且應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

為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一、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令組成之相關委員

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止聘約之必要。」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40條第2項規定：「學校主管機關認學校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未依法召開會議、召開會議後應審議而未審議、調查有程序或實體瑕疵，或調

查處理結果有適法疑義時，於學校申復程序完成前發現，應敘明理由，通知學校於申

復程序中合併處理；未及於申復程序中合併處理，或屆申復期限未提出申復，應敘明

理由，限期交回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及第3項：「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交

回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後，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屆期未依法審議、審議

結果仍有違法或不當之虞者，主管機關得敘明理由逕行提交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審議，其決議視同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決議。」以上，合先敘明。 



 

 

三、卷查本案，申訴人對原措施學校性平調查(2630717號案)事件結果(性騷擾成立)並無

異議，惟該案於113年6月經新竹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討論後，決議申訴人因於

前一學校即有案件發生，且本次事件有多名受害人，申訴人已第二次未能遵守師生應

有身體界限，且受害者眾，故變更懲處申訴人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

教師聘任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解聘二年，並登入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

統。 

四、申訴人質疑，該案於112年12月21日決議結案，卻於八個月後變更懲處，已超過時

效。然就性平法第40條可知，主管機關性平會可就學校性平會結果有不當之虞者，行

使其行政監督之權限，依法即無不合，亦與性平法36條第3項規定無涉；主管機關性

平會考量申訴人過往有類似經驗經學校調查屬實、處置告誡後仍再犯，作為加重懲處

申訴人終止聘約並二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之理由，並無判斷無據、裁量違法或不當，本

會自應予以尊重。 

五、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依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

第24條之規定，爰決定如主文。   

附註：如不服本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識及

評議準則第九條規定提起再申訴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2  月  21  日 

 

 

 

 

 

 

 


